
公  開  類 編 製 機 關 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年  　  報 每年度徵期結束及滯納期滿後30日內各編報1次 表          號 20903-02-09-2

輛數 稅額 輛數 稅額 輛數 稅額

合計 793,181         6,653,382,460 735,433         6,165,531,528 92.72% 92.67%

汽車 746,288         6,573,938,331 693,822         6,093,256,831 92.97% 92.69%

機車 46,893           79,444,129      41,611           72,274,697      88.74% 90.98%

填 表　　   　　　審 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110年5月20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查定數 徵起數 徵績   ( % )

填表說明：本表應根據資料倉儲管理系統(LDW)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線上傳送至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並以電子檔

資料來源：依表報代號VLT900L編製。

            報一次。

         （核章後掃描成PDF檔）Email至財政部統計處。 

附註：表列徵起數以當年(期)開徵徵期結束日及滯納期滿日之實徵數為準，每年(期)(含下期營業車)徵期結束及滯納期滿後30日內各編

種     類

單位：輛；新臺幣元

桃園市使用牌照稅徵績

開徵日期：中華民國110年4月 1 日

滯納期滿：中華民國110年5月30日

中華民國110年


